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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8月24日（星期一）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

月24日的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年8月24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佛山市禅城区华宝南路18号南区中栋一楼大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广军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包括代理人）1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3,248,

2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614％，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41,964,33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53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83,86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6％；

3、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参加投票的中小投资者及股东代表共1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44,12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37％。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欧祉

芊、陈丹键律师列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2,087,53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1898％；反对1,160,

66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8102％；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583,46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7.7037％；反对1,160,664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42.2963％；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事项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关于投资建设国星光电吉利产业园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143,219,70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01％；反对28,5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199％； 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2,715,62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614％；反对28,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38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01选举王广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097,227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593,152股。

3.02选举王森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094,52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590,451股。

3.03选举程科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097,227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593,152股。

3.04选举黎锦坤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097,22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593,151股。

3.05选举陈钊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097,22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593,151股。

上述各项议案采取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王广军先生、 王森先

生、程科先生、黎锦坤先生、陈钊先生均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董事万

山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4.01选举饶品贵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199,22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695,150股。

4.02选举李伯侨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199,22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695,151股。

4.03选举汤勇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199,22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695,150股。

上述各项议案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独立董事饶品贵先生、李伯侨先生、汤勇先生

均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任期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

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5.01�选举李经纬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094,526股，其中中小股东股东同意股份数2,590,451股。

5.02选举李国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股份数143,199,22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股份数2,695,150股。

上述各项议案累积投票制逐项进行表决，非职工监事李经纬先生、李国华先生均获出席

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闫兴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任期

三年，自本次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计算。

四、律师见证情况

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委派了欧祉芊、陈丹键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

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广信君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佛山市国星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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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8月21日16时，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山东临

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

8月21日以电子邮件或直接送达方式临时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全体

董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会议应到董事5名，实到董事5名。董事万连步、张晓

义、高义武、独立董事葛夫连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独立董事陈国福以通讯的方式参加了本

次会议，公司监事以及拟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董事会由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

事万连步先生主持，会议的通知、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

简称“《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与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董事万连步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万连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

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议案》。

聘任高义武先生为公司首席执行官（CEO），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结果：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聘任颜明霄先生、郑树林先生、胡兆平先生、崔彬先生、翟际栋先生、徐恒军先生、唐勇先

生为公司副总经理。 上述人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

日止。（上述人员简历详见附件）

副总经理崔彬先生暂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公司已将董事会秘书候选人资料提交深圳

证券交易所进行资格审查，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再行提交公司董事会聘任。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5、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唐勇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和职工代表出任董事的人数未超过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6、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本次董事会选举公司董事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组成如下：

（1）选举陈国福（独立董事）、葛夫连（独立董事）、万连步为公司提名委员会委员，陈国

福担任主席（召集人）。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2）选举万连步、陈国福（独立董事）、葛夫连（独立董事）为公司战略委员会委员，万连

步担任主席（召集人）。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3）选举葛夫连（独立董事）、陈国福（独立董事）、万连步为公司审计委员会委员，葛夫

连担任主席（召集人）。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4）选举陈国福（独立董事）、葛夫连（独立董事）、万连步为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

员，陈国福任主席（召集人）。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上述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7、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聘任杨春菊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

事会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赞成 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地址：山东省临沭县兴大西街19号

邮编：276700

电话：0539-7198691

传真：0539-6088691

邮箱：jzd@kingenta.com

8、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聘任吴涛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

届满之日止。（简历详见附件）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9、审议通过《关于重新向子公司委派董事、监事的议案》。

公司决定向以下子公司重新委派董事、监事，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子公司名称 董事 监事

北京金正大控释肥研究院有限公司 李新柱、胡顺丽、郝爱玲 吴秀清

山东天成农业有限公司 李玉晓、万鹏、娄春光

亲土一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万鹏

山东金正大复合肥料工程研究中心有限公司 胡兆平、张营、李新柱 吴秀清

辽宁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李华波、崔彬、陈洋洋

金正大农业投资有限公司 高义武、崔彬、郝爱玲 吴秀清

金大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胡兆平、郝爱玲、杨春菊 吴秀清

金正大诺泰尔化学有限公司 颜明霄、崔彬、曹磊

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郑树林、张晓义、高义武、崔彬、董丽丽

安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李华波、崔彬、于兵

新疆普惠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朱孟兴 吴秀清

云南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王仕青、阮晓琳、贺成良

山东金正大农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张晓义、高义武、胡兆平

山东亲土一号土壤修复工程有限公司 万鹏、张启龙 吴秀清

新疆金正大农佳乐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吴秀清

北京花童园艺科技有限公司 李玉晓、高慧、郝爱玲 吴秀清

山东丰泽金正大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高义武、乔亮社

河南豫邮金大地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刘庆华、崔彬、吴清伟

山东力康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 高义武、李晓 郇恒星、吴秀清

山东金正源农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 乔亮社、马兴华、郝爱玲

黑龙江奥磷丹肥业科技有限公司 李华波、陈洋洋

金大地生态工程有限公司 吴秀清

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玉晓、万鹏、郝爱玲 吴秀清

山东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玉晓、万鹏、董丽丽 吴秀清

陕西农商一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李玉晓、万鹏、董丽丽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金正大投资有限公司 吴秀清

瓮安磷化有限责任公司 曹磊

表决情况：赞成5�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部分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届满离任情况

因任期届满，陈宏坤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及副总经理职务，王蓉女士、李杰利先生、秦

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白瑛先生不再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职务，李计

国先生不再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职务。截至本公告日，陈宏坤先生持有公司600,

000股股份，白瑛先生持有公司1,351,300股股份，李计国先生持有公司500,000股股份。陈宏坤

先生、白瑛先生、李计国先生届满离任后其股份变动将继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相

关承诺，在其离任后6个月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公司对上述因任期届满离任的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任职期间的勤勉工作及对公司发

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附件：

简 历

万连步先生，中国国籍，男，1965年7月出生，研究员。万连步先生先后担任临沭县商业局

农业技术员、临沭县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临沂市金大地复合肥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7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万连步先生担任的社会职务有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市第十七届、十八

届、十九届人大代表、临沭县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

国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国磷肥工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农技推广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

风险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国家缓控释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截止目前，万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592,743,874股，万连步还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

正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28.72%股份，万连步先生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万连步先生与公司其

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万连步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

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不存在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公司已在最

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万连步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高义武先生，中国国籍，男，1972年9月出生，山东省第十一届省人大代表。高义武先生先

后担任临沂市金大地复合肥有限公司业务员、销售经理，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副总

经理。2007年10月至2020年8月任公司副总经理，2010年10月至今任公司董事，2020年8月至今

任公司首席执行官（CEO）。

截止目前，高义武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30,000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临沂金正大投资

控股有限公司6.32%的股份， 高义武先生是公司控股股东的股东， 高义武先生与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高义武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

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

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

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公司已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高义武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颜明霄先生： 中国国籍， 男，1969年6月出生，1992年毕业于山东轻工业学院市场营销专

业。颜明霄先生先后担任山东兰陵美酒厂销售科长，兰陵集团分公司经营厂长，兰陵集团市

场管理部科长，山东金正大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总监，总经理助理。2010年11月至今任

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颜明霄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50,0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颜明霄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颜明霄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郑树林先生：中国国籍，男，1965年2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化工学校，高级工程师，高级项目

管理师，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技术委员会委员，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员。先

后担任山东临沂市化工总厂生产办主任；山东红日集团副总经理，技术中心副主任；中化山

东肥业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11年2月任职于公司， 2014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

理。

截止目前，郑树林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619,8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郑树林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郑树林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胡兆平先生：中国国籍，男，1966年8月出生，毕业于山东化工学校，高级工程师。胡兆平先

生先后担任山东临沂市化工总厂开发办公室主任；山东红日集团技术中心副主任；贵州西洋

肥业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副总经理；山东红日阿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2011年

1月至今任职于公司，2011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胡兆平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269,4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胡兆平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胡兆平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崔彬先生：中国国籍，男， 1971年2月出生，北京交通大学管理学硕士，非执业资产评估

师。崔彬先生曾在北京巴布科克·威尔科克斯有限公司，世纪证券，太平洋证券担任高级经

理， 部门负责人等职务。2005年10月就职于公司，2007年10月至2010年10月任公司职工监事，

2008年1月至2012年3月任公司总经理助理，2012年3月至2020年8月任公司董事会秘书，2017

年6月至2020年8月任公司董事，2012年3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崔彬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306,0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崔彬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

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 崔彬先生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

人” 。

翟际栋先生：中国国籍，男，1964年1月出生，经济学硕士。翟际栋先生先历任中国化建总

公司和日本伊藤忠商事株式会社的合资企业-华瀛磷酸有限公司担任董事总经理， 中国-阿

拉伯化肥有限公司（SACF）副总经理兼首席经济师、加拿大多伦多上市公司斯帕尔资源公司

首席运营官，以及历任中国磷肥工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硫酸工业协会理事，IFA（国际肥料工

业协会）农业委员会成员。2013年进入公司，任公司执行副总裁，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

经理。翟际栋先生现任IFA（国际肥料工业协会）执行董事，国际肥料协会新型肥料工作组的

召集人。

截止目前，翟际栋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1,095,009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

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翟际栋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

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 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

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翟际栋先生不属于“失信

被执行人” 。

徐恒军先生：中国国籍，男，1973年1月出生。徐恒军先生曾在施可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历

任车间主任、常务副总。2007年3月起就职于公司，先后担任生产负责人、总经理助理、执行副

总裁，菏泽金正大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17年12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

截止目前，徐恒军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票28,500股，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徐恒军先生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徐恒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

行人” 。

唐勇先生，中国国籍，男，1973年7月出生，香港浸会大学金融硕士。唐勇先生1992年7月至

2002年10月在临沭县金星集团财务任职。2002年11月进入公司，先后担任公司财务副处长、财

务部经理、总裁助理兼财务中心总监。2020年8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

截止目前，唐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唐勇先生不

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的情况，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的情况，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

案调查的情况。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唐勇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杨春菊女士，中国国籍，女，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3年12月出生，法学学士，工商管理硕

士。2005年7月进入公司，2008年5月至今在公司证券与投资部工作，2012年10月至今任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

截止目前，杨春菊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杨春菊女

士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

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杨春菊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吴涛先生，中国国籍，男，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7年2月出生，先后在临沭县审计事务所、

山东同泰会计师事务所临沭分所任职，2008年1月进入公司，现任审计中心部门总监。2014年3

月至今任公司内审负责人。

截止目前，吴涛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吴涛先生未

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况。 公司已在最高人民法院网

查询，吴涛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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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2020年8月21日17时，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在山东临

沭县兴大西街19号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2020年

8月21日以直接送达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全体监事一致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知期限。会议应到

监事3名，实到监事3名。本次监事会由全体监事共同推选监事杨艳女士主持，会议的通知、召

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和《金正大生态

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监事杨艳女士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

届满之日止。

表决情况：赞成 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金正大生态工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二〇年八月二十五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

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2020年半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2020年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南建设 股票代码 000961

股票上市证券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梁洁

办公地址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1068号联强国际广场A栋9楼

电话 021-61929799

电子信箱 zhongnanconstruction@zhongnangroup.cn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增减变动

营业收入（元） 29,692,978,199.05 23,320,866,135.81 27.3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049,570,346.19 1,312,141,630.44 56.2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元）

1,747,902,729.97 1,219,408,380.24 43.3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034,221,599.51 1,435,038,512.93 41.75%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449 0.3537 54.0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449 0.3537 54.0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11% 6.75% +2.36个百分点

项目 2020年6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增减变动

总资产（元） 322,903,075,269.36 290,570,587,826.45 1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22,752,184,442.91 21,439,260,715.50 6.1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普通股股东总数 37,618户

持股5%以上的普通股股东或前10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

质

持股

比例

持有的普通股数

报告期内增

减变动数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普通股数

持有无限售条件

的普通股数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54.61% 2,056,822,360 37,631,385 2,056,822,360 质押 1,417,483,3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境 外 法

人

1.99% 74,816,141 28,854,496 74,816,14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其他 1.16% 43,858,373 12,871,800 43,858,37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其他 1.06% 39,966,208 39,966,208 39,966,2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放混合型

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00% 37,847,876 37,847,876 37,847,876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96% 36,150,122 36,150,122 36,150,12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其他 0.90% 33,988,493 33,988,493 33,988,49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睿轩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7% 32,585,366 10,072,567 32,585,3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

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2% 31,001,473 3,838,900 31,001,4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

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0.81% 30,455,506 30,455,506 30,455,506

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

普通股股份数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2,056,822,360 人民币普通股 2,056,822,36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74,816,141 人民币普通股 74,816,141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43,858,373 人民币普通股 43,858,373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 39,966,208 人民币普通股 39,966,208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

基金

37,847,876 人民币普通股 37,847,876

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36,150,122 人民币普通股 36,150,122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三组合 33,988,493 人民币普通股 33,988,49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轩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2,585,366 人民币普通股 32,585,36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31,001,473 人民币普通股 31,001,47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30,455,506 人民币普通股 30,455,506

上述股东之间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智逸沪港深定期开放混

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

方红睿轩三年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方红睿泽三年定期开放灵活

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方红产业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均为

上海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全国社保基金一

零七组合、中国银行－华夏回报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保

基金四零三组合均为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 除此

之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中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上述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中南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无。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不适用

6、公司债券情况

（1）公司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债券简称 债券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万元）

利率 还本付息方式

公司2016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6中南01 112325.SZ

2016年1月22

日

2021年1月

22日

96,431.56 7.8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16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16中南02 112418.SZ

2016年7月27

日

2021年7月

27日

113,395.28 7.3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江苏中南建筑产业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公司债券 (第

一期)

16中筑01 136792.SH

2016年11月7

日

2021年11

月7日

100,000.00 7.8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17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7中南01 112619.SZ

2017年12月

14日

2022年12

月14日

100,000.00 7.5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17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17中南02 112630.SZ

2017年12月

28日

2021年12

月28日

28,900.00 7.6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19年非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19中南02 114506.SZ

2019年6月27

日

2023年6月

27日

118,000.00 7.8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19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9中南03 112997.SZ

2019年11月

22日

2023年11

月22日

100,000.00 7.6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20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疫情防控债）品种

一

20中南01 149050.SZ

2020年3月6

日

2024年3月

6日

80,000.00 6.8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公司2020年面向合

格投资者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疫情防控债）品种

二

20中南02 149051.SZ

2020年3月6

日

2025年3月

6日

90,000.00 7.40%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

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6月末 2019年12月末 增减变动 说明

流动比率 1.19 1.17 2.62%

现金、其他应收款和存货增加，短期

有息负债减少

资产负债率 89.48% 90.77% -1.29百分点 少数股东权益增加

速动比率 46.83% 40.13% 6.70个百分点

现金和其他应收款增加，短期有息负

债减少

项目 2020年1-6月 2019年1-6月 增减变动 说明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1.15 0.86 33.72% 本期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增加

贷款偿还率 100.00% 100.00% - -

利息偿付率 100.00% 100.00% - -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一）宏观环境分析

2020年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国家加大宏观

政策调节力度，在“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基础上，提出“保居民就

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保基层运转” ，要求坚定

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提

出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发行特别国债，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规模；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

更加灵活适度，要运用降准、降息、再贷款等手段，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常备借贷便利、再贷款、

再贴现等多种政策工具，强化预期引导，提供充足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下行。在社会各界的

共同努力下，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实现45.7万亿元，虽然同比下降1.6%，但其中第

二季度GDP同比增长3.2%，已经开始恢复增长。1~6月国家社会融资规模增量20.8万亿元，同比

增加57.4%，6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271.8万亿元，同比增长12.8%，流动性充裕，政策成效显

著。2020年6月，我国1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3.85%，较去年底下降0.3个百分点；5年期

以上LPR4.65%，较去年底下降0.15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4.64%，较去年底下降0.64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5.42%，比去年底下降0.2个百分点。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5.7%，就业形势稳定。目前虽然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但全球疫情依然在蔓延扩散，而

灾害带来的世界格局变化对国内的影响仍需观察。

1、房地产行业

面对疫情的冲击，境内外流动性都在放松，国家进一步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 的定位和“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 要求，坚持稳地价、稳房价、稳预

期，因城施策、一城一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各地政策实施的灵活度加大。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2.2亿平方米， 销售金额2.0万亿元， 同比分别下降

26.3%和24.7%，房地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下降7.7%。第二季度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和政策的有效

应对，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4.7亿平方米，销售金额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2%和6.6%，房地

产开发投资金额同比增长8.0%。

在第二季度销售和投资恢复增长之后，虽然市场整体价格表现平稳，上半年全国商品房

销售均价9,638元/平方米，同比增长3.3%，其中第二季度销售均价9,811元/平方米，环比第一季

度增长5.9%。但一些地方出现房价涨幅较快，土地竞拍溢价率快速提升的情况。第二季度全国

土地成交金额同比增加16.9%。整体流动性充裕的情况下，也有个别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市场

的迹象。因此7月中央房地产工作座谈会也指出要重视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时刻

绷紧房地产调控之弦，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强

市场监测，抓紧建立住宅用地市场监测指标体系，持续整治市场乱象，依法有效查处违法违规

行为。

但也应该看到7月底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强调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 货币政策要

更加灵活适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房地产作为基础行业和信用之锚

的角色稳固，国家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愿望不变。中央也要求从各地实际出发，采

取差异化调控措施，及时科学精准调控，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因此未来虽然房地产

行业仍将被区别对待，但只要实实在在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不违背

调控的方向，居民和企业应该还会收益于国家宏观调节。

2020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66元，同比名义增长2.4%，与上半年全国商品

房价格同比增幅3.3%差别不大。截止6月末，全国居民本外币储蓄存款余额90.5万亿元，同比增

长14.3%，大幅高于全国商品房销售金额增速-5.4%。全国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与居民本外币储

蓄存款余额的比值还只有35.9%，比2019年末下降0.9个百分点。目前全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刚

跨过60%，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还不到45%，城市化和城市居民的居住需求增长还有较长的持续

性。在国家发展新型城镇化，推动城市群、都市圈一体化创新背景下，更有新的机会。

在国家进一步强化“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定位，未来市场价格更为平稳，保

有土地的成本进一步提高，财务杠杆更难加大的情况下，更少有息负债，更多通过提高运营周

转效率加快发展的公司更符合政策的导向，有机会获得更多竞争优势。

2、建筑行业

面对疫情和国内外形势的挑战，国家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的战略基点，扎实做好“六

稳” 工作，全面落实“六保” 任务，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加强传统基础设施和新型基础设施建

设，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筑行业迎来更

多发展机遇。2020年上半年，全国建筑业企业新签合同额12.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其中第二

季度新签合同额8.3万亿，同比增长18.4%；建筑业总产值10.1万亿元，同比下降0.76%，其中第二

季度总产值6.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建筑业实现增加值2.9万亿元，同比下降1.9%，其中第二

季度增加值1.9万亿元，同比增长7.8%。

特别是今年4月国家发出推进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相关工作

的通知，并对有关应用规则征求意见，8月国家发改委和证监会相关试点规则正式公布，基础

设施REITs即将落地。这是国家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资本市

场发展，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基础设施REITs可以拓宽基础设施融资渠道，

加快优质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提高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效率，优化

资源配置效率，增强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实效。建筑企业可以积极把握有关政策机遇。

（二）公司经营情况回顾

1、房地产业务情况

2020年上半年虽然受到疫情影响，公司房地产业务实现合同销售金额813.9亿元，同比增

长0.2%，销售面积609.1万平方米，同比减少5.7%。其中疫情得到控制的第二季度，公司实现销

售金额598.0亿元，同比增长18.9%，销售面积445.5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2.9%。上半年公司平均

销售价格13,360元/平方米，高于去年同期水平，也高于去年全年水平。根据城市等级区分，公

司在一、二线城市销售面积占总销售面积的比例为36%，在一、二线城市销售金额占总销售金

额的比例为43%，与2019年相比略有下降。

2020年上半年公司竣工面积约52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约303%。由于竣工交付规模大幅增

加，2020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务结算收入208.3亿元，同比增长35.1%。因为结算结构差异，结算毛

利率19.40%，同比下降4.00个百分点。报告期末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已售未结算的合同负债1,

247.5亿元，是上年半结算收入的6倍，有关资源毛利率水平高于上半年结算资源。

2020年上半年公司新增项目45个，规划建筑面积合计约689万平方米。新增项目平均地价

约4,400元/平方米，比去年全年约5,200元/平方米的水平明显下降。截止2020年6月末，公司共

有418个项目，在建项目规划建筑面积合计约3,144万平方米，未开工项目规划建筑面积合计约

1,267万平方米。在全部项目4,411万平方米可竣工资源中，一二线城市面积占比约35%，三四线

城市面积占比约65%。

2、建筑业务情况

2020年上半年公司建筑业务积极克服疫情的影响，抓住发展机遇，新承接（中标）项目合

同总金额148.3亿元，同比增长18.4%。其中3亿元以上项目19个，占新增合同额的64%。

疫情得到控制之后公司积极复工，建筑业务2020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96.8亿元，同比增

长22.1%。其中第二季度营业收入69.4亿元，同比增长47.3%。受完工项目结构的影响，2020年上

半年综合毛利率11.10%，较去年同期下降0.84个百分点。

由于房地产业务和建筑业务收入都明显增长，2020年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实现296.9亿

元，同比增长27.3%。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0.5亿元，同比增长56.2%，基本每股盈

利0.54元，同比增长54.06%。

由于房地产业务结算结构的影响，公司2020年上半年毛利率17.28%，同比下降2.63个百分

点。不过即使面对疫情的影响，公司房地产业务销售增长相对放慢，公司的费用控制水平仍然

有所改善，上半年公司销售费用率2.36%，同比下降1.19个百分点，管理费用率4.59%，同比下降

1.07个百分点。上半年公司的权益净利润率6.90%，同比提高1.28个百分点。上半年加权平均净

资产收益率9.11%，同比增加2.36个百分点。

2020年6月末公司有息负债（含报告期末应付利息）781.4亿元，相比2019年末增加10.7%，

有息负债的绝对金额仍在行业类似规模的公司里保持低位。有息负债中短期借款和一年内到

期的非流动负债237.0亿元， 占全部有息负债的30.33%， 较2019年末的34.31%下降3.98个百分

比，长短期结构更加均衡。报告期末，公司现金余额281.5亿元，相比2019年末增加10.8%，现金

短债比1.19，比2019年末增加13.3%，偿债保障度进一步提高。

2020年6月末公司总负债率89.48%，比2019年末下降1.29个百分点。而且公司总体负债里

销售产品收到的现金，在有关产品没有竣工确认收入前视为负债，基本没有偿付风险的合同

负债1,247.5亿元，占公司全部负债的43.17%。公司2020年6月末剔除有关负债之后的负债率为

50.85%，保持在行业绝对低位。公司负债规模小，偿债能力强，实际经营风险低。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

明

2020年4月24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六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于2020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

部2017年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准则。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无 。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2020年1-6月，公司通过股权收购方式增加6家子公司，通过新设立方式增加76家子公司，

取消合并4家子公司，注销1家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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